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文件


	新国土资〔2015〕54号

	


征收新城镇平康、沙亭村民委员会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字〔2015〕1218号文批准了《征收土地方案》，新兴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经对被征地村（组）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新兴县2015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二、征收土地位置：新城镇平康村沙亚岗、摘洞、平埔、三妹哗、黄泥塘，沙亭村大岗氹、大岗山、杉脚郎。
三、被征地单位及面积：平康经济联合社6.7162公顷（林地2.9345公顷、园地0.0223公顷、坑塘水面0.4097公顷、设施农用地3.3497公顷），平康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5.2272公顷（园地0.9746公顷、坑塘水面1.8097公顷、设施农用地2.4429公顷），平康社区第七经济合作社设施农用地0.0689公顷，平康社区第十一经济合作社0.5989公顷（园地0.5811公顷、坑塘水面0.0178公顷）。沙亭经济联合社4.7781公顷（坑塘水面0.1207公顷、设施农用地4.6574公顷），沙亭社区第一经济合作社坑塘水面2.2049公顷，沙亭社区第二经济合作社坑塘水面0.6284公顷，沙亭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0.8405公顷（坑塘水面0.6078公顷、设施农用地0.2327公顷），沙亭社区第四经济合作社坑塘水面1.2219公顷，沙亭社区第三、第四经济合作社共有2.3143公顷（坑塘水面2.0784公顷、设施农用地0.2359公顷）。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1、征收林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为16.5万元/公顷(1.1万元/亩)，征收园地、设施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为39.6万元/公顷(2.64万元/亩)，征收坑塘水面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为49.5万元/公顷(3.3万元/亩)。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详见下表：

	被征地单位
	地类
	面积

（公顷）
	补偿标准

（万元）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万元)

	平康经济联合社
	林地
	2.9345
	16.5
	48.41925

	
	园地
	0.0223
	39.6
	0.88308

	
	坑塘水面
	0.4097
	49.5
	20.28015

	
	设施农用地
	2.4429
	39.6
	96.73884

	平康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
	园地
	0.9746
	39.6
	38.59416

	
	坑塘水面
	1.8097
	49.5
	89.58015

	
	设施农用地
	2.4429
	39.6
	96.73884

	平康社区第七经济合作社
	设施农用地
	0.0689
	39.6
	2.72844

	平康社区第十一经济合作社
	园地
	0.5811
	39.6
	23.01156

	
	坑塘水面
	0.0178
	49.5
	0.8811

	沙亭经济联合社
	坑塘水面
	0.1207
	49.5
	5.97465

	
	设施农用地
	4.6574
	39.6
	184.43304

	沙亭社区第一经济合作社
	坑塘水面
	2.2049
	49.5
	109.14255

	沙亭社区第二经济合作社
	坑塘水面
	0.6284
	49.5
	31.1058

	沙亭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
	坑塘水面
	0.6078
	49.5
	30.0861

	
	设施农用地
	0.2327
	39.6
	9.21492

	沙亭社区第四经济合作
	坑塘水面
	1.2219
	49.5
	60.48405

	沙亭社区第三、第四经济合作社
	坑塘水面
	2.0784
	49.5
	102.8808

	
	设施农用地
	0.2359
	39.6
	9.34164

	合计
	
	23.6925
	
	960.5191


六、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及其他费用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七、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征地面积的10%安排留用地给被征地单位发展集体经济。

八、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5年10月29日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十、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新兴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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